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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生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-志願

選填試探與輔導系統」第3階段選填與輔導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3年1月27日召開「第3階段『志願選填與輔導系統

』各區使用區內系統之協商會議」及103年2月5日召開「十

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專案報告第20次會議」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為於103年6月免試入學前，使學生熟悉適性入學輔導與支

持體系中志願覺察、探索、評估、統整與決定之歷程，業

完成2階段志願選填試探作業，惟第3階段為利 貴局(府)

測試區內之志願選填系統，第3階段志願選填作業轉移由

貴局(府)區內系統進行選填，爰務請督導各國中依期限配

合推動與整備第3階段所需各事項：

(一)因應第3階段志願選填回歸 貴局(府)系統操作及國立臺

灣師範大學心測中心資料交換時間增加，時間調整如下

：

１、103年3月6日至3月19日：學生志願選填。

２、103年3月20日至3月31日：縣市上傳選填資料，並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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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測中心交換資料完成。

３、103年4月1日至第1次免試入學前：國中端適性輔導期

間(含完成生涯發展紀錄手冊)。

(二)第3階段之志願選填問卷，九年級生應全部參與。

(三)第3階段志願選填規劃儘量以最接近真實之操作方式辦

理，包含選填系統介面、選填天數及學校作業端等。

三、檢附103年1月27日召開「第3階段『志願選填與輔導系統

』各區使用區內系統之協商會議」紀錄(含問卷)乙份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十二年國教專案辦公室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(心測中心)、本署學務校安組、本署

高中職組(均含附件) 2014-03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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